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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來，由於資源、區域安全等問題，導致東亞地區海域主權爭端逐漸高漲、

海域情勢日趨複雜，英國國際邊界研究單位（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Research 

Unit，IBRU）援往例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於今（2014）年9月24日至26日在新

加坡舉辦「海域劃界」研習會。會議採專業研習方式進行，課程包含（1）導言；

（2）地理學之內涵；（3）基線與等距中線；（4）海域劃界的技術課題；（5）

海域劃界談判之挑戰－南海案例研究；（6）海域劃界之工具與資源；（7）達成公

平的解決方案；（8）劃界談判實例；（9）協議實踐，以及4堂實務演練之課程，

協助學員有效運用地圖其他地理資訊，學習如何劃定海域邊界、解決劃界爭議，

並透過實務模擬演練讓參與者了解並掌握劃界工作之關鍵地理技術及資源。 

透過派員參與國際會議之機會，可汲取國際知名學者對於國家主權、疆界及

海域劃界管理與爭端解決之最新見解與經驗，並掌握國際專業研究單位之研究新

知與技術能量，可作為後續處理國家主權、主權權利與海洋法治建立、海域管理

與劃界分析、紛爭協調解決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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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及目的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UNCLOS）體制下，沿海國可主張自領海基線向外量起 12 浬領海、24 浬

鄰接區、200 浬專屬經濟海域，以及陸地領土自然延伸的大陸礁層，為爭取大陸

礁層及海域權益，各國紛紛積極投入大陸礁層調查與相關資料建置工作。臺灣四

面環海，與鄰國的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範圍主張重疊嚴重，為防範鄰近國家

恣意擴張海域主張，侵犯我國海洋權益，同時為確保我國海域疆界、大陸礁層能

源礦產資源及漁業資源的探勘、開發、養護與管理權益，並因應未來與周邊國家

可預見之海域劃界談判，本部自 95 年起開始執行「我國大陸礁層調查計畫」、

「我國大陸礁層與島礁調查計畫」以及 104 年即將推展之「我國海域調查與圖資

整合發展計畫」，分期辦理我國大陸礁層科學調查、科學調查資料更新及建置、

我國海域島礁圖資建置及監測管理、國際海洋法政研析、海域劃界資料整合分析

等工作，以務實維護我國海域權利。 

英國國際邊界研究單位（International Boundary Research Unit，IBRU）成立

於 1989 年，是全球唯一研究國際邊界與領土問題的專業研究單位。創辦以來，

每年定期於英國舉辦研習會，深受各國相關人員歡迎，除此之外，IBRU 亦提供

劃界相關資訊與諮詢服務，致力於領土各項爭議之和平解決。本年度 IBRU 與新

加坡國立大學於103年9月24至26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合作舉辦「海

域劃界」研習會，會議探討主題包含海域劃界基礎、海域邊界定義、海域劃界案

例、海域劃界技術等，對於我國在未來海域劃界與談判上具有實質的幫助。 

本部指派地政司張科長倩維與廖科員宜真參加本研習課程，共同學習劃界相

關專業知識、技術，汲取國際劃界案例與經驗，並掌握國際專業研究單位之研究

新知與技術能量，對本部刻正執行之計畫，實有助益，將作為後續處理國家主權、

主權權利與海洋法治建立、海域管理與劃界分析、紛爭協調解決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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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一、會議地點、時間 

會議地點：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會議時間：103 年 9 月 24 日至 103 年 9 月 26 日（共 3 天） 

二、出國行程 

日期 預訂停留地點 行程 

103/9/23（二） 臺北－新加坡 
從桃園國際機場搭機前往新加坡（去

程）。 

103/9/24（三） 
新加坡國立大學 

國際法中心 
報到暨會議研習課程。 

103/9/25（四） 
新加坡國立大學 

國際法中心 
會議研習課程。 

103/9/26（五） 
新加坡國立大學 

國際法中心 
會議研習課程。 

103/9/27（六） 新加坡－臺北 
從新加坡樟宜機場搭機返回臺灣（回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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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議重要內容 

一、主辦單位 

本（103）年度於新加坡舉辦之「海域劃界」研習會議（Practical Aspects 

of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係由英國德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國際邊界研究單位（International Boundary Research Unit，

IBRU）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合辦。 

二、師資 

本研習會議邀請海洋法、國際法、測量與地理資訊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

者擔任授課講師，師資說明如下：  

 Professor Robert Beckman，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主任（Director,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 NUS） 

 Mr John Brown，英國水道測量局海洋法顧問（Lew of the Sea Consultant, 

UK Hydrographic Office） 

 Mr Rodman Bundy，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Partner, Eversheds 

LLP） 

 Mr Gavin McLaren，Freshfields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Partner,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H.E. Arif Havas Oegroseno，印尼駐歐盟大使（Indonesian Ambassador to 

Belgium, Luxembourg and the European Union） 

 Professor Martin Pratt，國際邊界研究單位諮詢總監（Consultancy 

Director, IBRU） 

 Captain J. Ashley Roach，新加坡國立大學國際法中心訪問學者

（Navy(retired) and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and Global Associat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Law,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Clive Schofield, 澳洲臥龍崗大學澳洲國立海洋資源暨安全中

心研究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 Australian National Centre for Ocean 

Resources and Securit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Australia） 

 Professor Philip Steinberg, 英國德倫大學政治地理學教授兼國際邊界研

究單位執行主任（Professor of Political Geography & Director, IBRU, 

Durham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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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議程 

103 年 9 月 24 日（三） 

時間 議程 講師 

09:00-09:45 

導言：海域界限於海洋法及國際實踐之重要性。 

Welcome & Introd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ritime boundaries in ocean law 

and state practice. 

Robert 

Backman、

Martin 

Pratt 

09:45-10:30 

地理學之內涵：地理學對於海域劃界之重要性、區域

與海岸、海岸線長度、岸線及海岸一般方向。 

Understanding the geographical context 

 The importance of geography in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Relevant area and relevant coasts. 

 Coastline length, coastal fronts and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the coast. 

Martin 

Pratt 

11:00-12:30 

基線與等距中線：識別正常基線、直線基線與群島基

線的適用情形、等距中線之內涵與重要性、選取基點。 

Baselines and equidistance lines 

 Identifying the normal baseline. 

 Can straight/archipelagic baselines be used in 

boundary delimitati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equidistant line. 

 Selection basepoints. 

Clive 

Schofield 

13:30-14:30 

海域劃界的技術課題：坐標與基準、地圖投影、「直」

線。 

Technical issues in maritime delimitation 

 Coordinates and datums. 

 Map and chart projections. 

 ‘Straight’ lines. 

John 

Brown 

14:30-16:00 

實務演練 1：等距中線。 

Practical exercise1 

Equidistance lin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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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7:30 
海域劃界談判之挑戰－南海案例研究。 

Challenges in negotiating maritime boundaries. 

Robert 

Backman、 

Clive 

Schofield 

103 年 9 月 25 日（四） 

時間 議程 講師 

09:00-10:00 

海域劃界之工具與資源：地理資訊系統與工具、參考

資源、技術支援與法律援助。 

Tools and resources for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ools. 

 Reference resources 

 Sources of technical and legal assistance 

Martin 

Pratt 

10:00-11:00 

達成公平的解決方案：衡平原則與適用情況、編輯等

距中線、其他劃界方法。 

Achieving and equitable solution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relevant circumstances. 

 Modifying equidistant lines. 

 Other methods of delimitation. 

Rodman R. 

Bundy 

11:30-13:00 

實務演練 2：藉由團隊合作模式，於兩相鄰國家間劃

定符合公平性及合理性之海域界限。 

Practical exercise2 

Working in teams, participants will seek to adjust an 

equitable and technically robust maritime boundary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states. 

－ 

14:00-15:30 

劃界談判實例：籌組團隊、資料蒐集研究、談判邏輯。 

Practicalities of boundary negotiation 

 Building and preparing a team. 

 Research. 

 Logistics of negotiation. 

－ 

16:00-17:30 

實務演練 3：藉由團隊合作模式，進行劃界談判演練。 

Practical exercise3 

Working in teams, develop a negotiating brief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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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情形 

本次研習會議除我國外，另有澳洲、汶萊、柬埔寨、喀麥隆、中國大陸、

哥倫比亞、迦納、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莫三比克、緬甸、

納米比亞、阿曼、菲律賓、塞內加爾、新加坡、泰國、英國、美國、越南等

23 個國家，共 46 位學員參與。研習課程之特色在於法治、技術、理論與實

務並重，更藉由實務演練課程，透過實際案例模擬，加深學員對各課程重點

的瞭解。 

（一）第一天（103/9/24） 

首日課程主要針對海域劃界的基本法則與技術課題進行介紹，並特

別以「南海案例研究」探討海域劃界所面臨的挑戰。在一開始的課程介

紹中，Robert Backman 及 Martin Pratt 即指出海洋在政治、地理、經濟、

環境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但卻因其流動性、各深度之使用差異、難以瞭

解、難以管轄等特性，及其大部分非屬國家領土，而成為法律難以適用

的區域。 

正式課程首先由 Martin Pratt 就海洋法進行通盤性概略的介紹；接

者，Clive Schofield 以國際法的角度，說明基線與等距中線之意義、重要

性及各種基線劃定方式、海圖選定原則，包括低潮高地、群島水域、河

construct an opening position in a boundary negotiation. 

103 年 9 月 26 日（五） 

時間 議程 講師 

09:00-10:45 

協議實踐：爭端協議流程。 

From agreement to implementation 

 Drafting a text agreement. 

 Approval/ratification. 

 Deposit and due publicity. 

－ 

11:00-12:30 

實務演練 4：研擬協議或臨時協議。 

Practical exercise4 

Drafting an agreement of provisional arrangement. 

－ 

14:00-15:00 
結論 

Wrap 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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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海灣各種海岸地形劃界考量因素及規範要求；其後，由 John Brown

重點說明坐標與基準、地圖投影等海域劃界相關等技術課題，並配合實

務演練 1 之課程，讓學員直接使用尺規於地圖上繪製兩國之等距中線，

瞭解海岸相向或相鄰國家，其海域劃界之基本原則。 

接下來，本日最後一堂課，將論壇聚焦於亞太地區的海域劃界爭端，

透過地理議題、基線問題、爭議島嶼主權、歷史性權利等問題剖析，由

政治、劃定合作及共同開封層面探討爭端的解決之道。討論過程引起參

與學員與專家學者們廣泛討論，突顯南海主權糾紛和平解決的諸多挑戰。 

（二）第二天（103/9/25） 

次日，第一堂課由 Martin Pratt 針對海域劃界可運用的資源與工具進

行介紹，包含美國海洋法律事務部、全球海疆資料庫、VLIZ 海疆地理資

料庫等，並讓學員如何結合衛星影像及相關圖資，透過現代化 GIS 工具

進行海域劃界分析工作。 

第二堂課Rodman R. Bundy先從國際法院規約第 38條國際法法源談

起，次針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海域劃界相關條文之立法意旨及條文

進行，包括：第 15 條、第 83 條海岸相鄰或相向國家領海及大陸礁層劃

界原則與第 121 條島嶼制度等，並以國際法院歷年涉及海域劃界相關判

例如 1969 年北海大陸礁層案、1982 年突尼西亞－利比亞案、1985 年利

比亞－馬爾他案、2009 年羅馬尼亞—烏克蘭案、2012 年尼加拉瓜—哥倫

比亞案等案例，由各國地理位置、條件、海岸線與島嶼特性之差異與法

院判決結果，說明劃定兩國公平性及合理性之海域界限，需就海岸線之

一般形狀、任何特殊和獨立特徵的存在、大陸礁層地之地理、地質條件

和自然資源、海岸線實際走向、海岸線長度間比例程度及對同一地區其

他大陸礁層的實際和預期影響程度等進行評估。 

實務演練課程，採分組方式，以 Tasmania 與 Victoria 作為模擬案例，

各組依據主辦單位設定之國家角色，就兩國間如何劃定符合公平性及合

理性之海域界限進行討論。首先，實務演練 2，主辦單位於 Tasmania 與

Victoria 間海域之海圖上，繪製一條等距中線，讓學員配合前一日所學習

有關等距中線之內涵及地理上的考量因素，分組討論該線是否公平地劃

分兩國間的海域，討論過程中，有學員提出了海岸線並非固定不變，並

以其他國家在河川劃界之案例，認為應該因應海岸線實際情況劃定界

限，方合乎公平。然經充分討論後，認為劃定明確界線對於兩國海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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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重要性，仍採取選定本國合適基點作為界線劃設之基礎；實務演練

3，延續前次演練分析之結果，並增加 Tasmania 與 Victoria 海域間有關資

源的相關資訊，包含油井平台與兩國漁民的傳統漁業區。為竭盡所能最

大化自身的海洋資源與海域權益，應將重要的資源分布位置納入優先考

量，如油井平台是否位於我方主張範圍內？是否涵蓋傳統漁場？經過考

Tasmania 與 Victoria 間政治、社會、經濟、環境與安全等相關因素，擬

定與另一國家的談判內容，進一步分析對方退讓或力爭的區域，並預先

擬定可接受最低底線，再安排與對方國家代表進行劃界談判。 

（三）第三天（103/9/26） 

最後一天課程，由海域劃界協議書之架構開始說明如何擬定協議文

件，並以 1974 年日本與韓國兩毗鄰國家南部大陸礁層合作協議為案例，

說明爭端解決與協議之流程。 

為使學員加深對爭端協議流程之瞭解，實務演練 4 延續前一日演練

內容，將分別代表 Tasmania 與 Victoria 的分組結合，以實際模擬談判與

協議文件擬定之流程。其中，特別應注意，在整個談判的會議中，須由

專人製作會議紀錄，且紀錄內容應經雙方認可，避免認知不同而無法達

成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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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海域劃界所需考量的層面非常廣，海洋法公約中簡單規定了相關劃界原則，

如：第 15 條領海劃界的中線原則、第 74 條專屬經濟海域和第 83 條大陸礁層劃

界的衡平原則。這些原則應如何落實在談判桌上，讓相關海域相鄰、相向甚或重

疊的國家間能夠達成劃界協議，則需要多方考量。國際法院歷來有關海域劃界方

面的判決，目前已經發展出「衡平/相關情形原則」的劃界方法，並應經過三步

驟加以落實：一、先畫出暫定中線。二、考量相關情形加以調整。三、再經過分

配比例測試（proportionality test）。 

此外，基點基線的劃定是海域劃界的基礎，亦容易受到爭議各方質疑，必須

審慎研議、仔細規劃，才能避免我國的國家實踐成為未來他國攻擊的目標，或造

成對我不利的結果。例如在釣魚臺列嶼基線劃定上，我國公布的第一批領海基線

公告採用正常基線；中國大陸則採直線基線。中國大陸的直線基線畫法遭受許多

質疑，相對來說，我國政府在處理基點基線的問題上，則較為合理、亦更為謹慎。 

本次研習課程，結合法律和談判實務操作，除了能瞭解海域劃界原則、考量

事項及國際司法機關重要的劃界案例外，透過實習、討論與模擬談判，更可加深

劃界談判重點資訊的印象，令人獲益良多。由於，海洋劃界事務涵蓋海洋法政、

影像判識與應用及地理資訊系統等專業領域，透過課程研習與分組練習，可讓法

律與技術背景之成員，互相瞭解各自領域之專業知識，且在與其他國家組員之互

動，以及談判桌上交替詰問，間接瞭解各國民情與習慣，強化自身專業領域並與

最新海洋資訊接軌，對於海洋事務人才培育，極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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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利用參與國際研討會機會，蒐集周邊國家最新權益主張及論述基礎 

透過國際會議之場合，可汲取國際知名學者對於國家主權、疆界及海域

劃界管理與爭端解決之最新見解，並由近距離直接互動之方式，蒐集周邊國

家對於東海釣魚臺列嶼、南海島礁主權等議題之看法，反思如何強化我國劃

界主張策略，更有助後續劃界談判協商的順利進行。 

二、鼓勵業務同仁及專家學者參與國際劃界研習訓練，建立國際海域劃界的智庫 

我國目前為止的相關國際談判經驗，除承辦人員參與外，亦需要相關國

際法專家學者參與、擔任法律顧問、提供專業法律諮詢意見、政策建議，甚

至一起參與國際談判。目前我國正積極與菲律賓進行漁業談判，未來在東

海、南海區域除漁業資源協議外，勢必將面臨相關海域劃界問題。因此，未

來國家亟需海洋劃界談判及法律、科技等專業人才。 

本部於大陸礁層與島礁調查計畫執行期間，業已與國內海洋地質、地理

資訊製圖及國際海洋法等學者，建立極為密切的合作關係。惟海域劃界屬國

際事務，需要不斷蒐集國際情資、培養專業智庫、適時在國際發聲。故建議

編列相關預算，未來相關訓練活動應鼓勵政府相關部會多指派相關業務同仁

參加、同時鼓勵學界一同參與學習，俾建立我國海域劃界事務的人才智庫。 

三、在國內舉辦海域劃界議題實習工作坊，培育劃界及談判人才 

藉由此次研習課程，可發現東南亞國家均派遣多名行政官員參與訓練，

可見其積極向海洋發展、維護權益的企圖心。正當周邊國家積極從事海域劃

界各項準備工作、甚至大舉延攬國際級專家作為顧問之時，我們亦應深刻思

考國內現狀並有所作為。海域劃界談判除要熟悉國際海洋法等相關規定外，

亦需綜合考量各種因素、取得衡平劃界結果，因此，劃界談判人才必須熟悉

國際法、劃界技術、漁業、礦業、地理、地質、歷史等相關知識。因此，就

政府部門面向，應集結內政部、外交部、漁業署、經濟部、能源局等承辦部

會、統籌訓練，使未來可能在國家對外劃界談判的相關人員，事先熟悉相關

法律規定及實務操作方法，培養第一線專業海域劃界談判人員。此外，強化

與學界之合作，規劃相關實務研習課程，邀請國際劃界談判專家與我國國內

學者進行實務經驗交流、學習。進而，由國內學者做為種子、建立智庫、負

責國內政府官員及學生的教育訓練，長期培訓我國海洋法領域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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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討會照片 

 
圖 1、海域劃界研習課程師資群 

 

圖 2、國際邊界研究室 Professor Martin Pratt 授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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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澳洲臥龍崗大學 Professor Clive Schofield 授課照片 

 

圖 4、英國水道測量局海洋法顧問 Mr John Brown 授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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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Eversheds 律師事務所 Mr Rodman Bundy 授課照片 

 

圖 6、課程研習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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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課程期間問題研討情形 

 

圖 8、練習繪製等距中線（實務演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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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講師與學員互動情形 

 

圖 10、會議茶敘時間交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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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圓桌論壇討論情形 

 

圖 12、張科長倩維參與分組討論情形（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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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廖科員宜真參與分組討論情形（右 3） 

 

圖 13、各組實作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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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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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研習課程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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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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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 

 

21 
 



二、參與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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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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